《珠海市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用途）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反馈情况表
	序号
	单  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珠海无界方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算力时间起始点目前是5月23日，是否要考虑下24年首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算力企业？或者在此时间前，加些限制条件，比如年度算力消耗达标的阈值？

2.大模型和算法牌照的起始点是5月23日，先抛开算法，因为可以申请多个，后续也可以享受到政策；但是大模型，一是在此之前拿到的，特别是市内首个拿到的0补贴？拿到牌照本就是稀缺资源，时间一刀切不合理。还有数量问题，多个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公开可查，像华为、腾讯也仅有一个大模型过备案。不如提高一次性补贴金额。
	不采纳。理由：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财政政策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自政策公布之日起实施。

	2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专题五:支持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政策条款是支持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因此应增加对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所产生的研发费用支出的支持。

“支持标准...按不超过项目设备和软件投入的50%...”拟建议改为“支持标准...按不超过项目设备、软件和研发费用投入的50%...”。
	不采纳。理由：研发费用另按有关政策支持。




